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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科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7,238.64 412,513.15

负债总额 288,050.10 294,383.54

其中：银行贷款总款 127,779.88 136,491.56

流动负债总额 133,766.06 129,303.80

净资产总额 149,188.55 118,129.6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200.00 200.00

科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871.50 217,696.80

利润总额 2,387.88 4,902.87

净利润 1,652.58 1,264.20

10、其他说明：利盟国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本公告概述部分提及的各项协议分别约定了保证人的保证担保义务、 借款人和保证人的不动产、动

产/物权担保义务及股权质押担保义务，各协议涉及的担保约定概括如下：

1、担保事项：各担保人为《信贷协议》项下利盟国际的10.5亿美元定期贷款、1亿美元循环贷款，以及

后续可能在《信贷协议》的边界条件内增加的增量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动产物权担保/不动产抵押担保/

股权质押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生效后直至债务履行期届满。

4、担保金额：11.5亿美元，以及后续可能在《信贷协议》的边界条件内增加的增量授信。

5、 本次担保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Ninesta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

的相互担保，不涉及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

（二）被质押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1、Apex� KM� Technology� Limited的基本情况

（1）名称：Apex� KM� Technology� Limited

（2） 注册地址: � PO� Box� 309, � Ugland� House, � Grand� Cayman, � Cayman� Islands, �

KY1-1104

（3）成立时间：2016年9月22日

（4）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5） 董事会成员：Derek� Roy� Crane; � Hui� David� He; � David� Jaemin� Kim; � Dongying�

Wang;� Yanguo� Wang;� Hao� Chen;� Wei� Yan

（6）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1)� 49,998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00美元 (2)1�股A类优先股，每股面值

1.00美元 （3） 1�股B类优先股，每股面值1.00美元

（7）与公司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其他说明：Apex� KM� Technology� Limited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2、Apex� HK� Holdings� Ltd.�的基本情况

（1）名称：Apex� HK� Holdings� Ltd.

（2）注册地址： Unit� 402, � 4/F;� Fairmont� Hse� No� 8; � Cotton� Tree� Drive, � Adminralty�

Hong� Kong

（3）成立时间：2016年10月18日

（4）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5） 董事会成员：Derek� Roy� Crane; � Hui� David� He; � David� Jaemin� Kim; � Dongying�

Wang;� Hao� Chen;� Wei� Yan

（6）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1股普通股，面值929,759,964.76美元

（7）与公司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其他说明：Apex� HK� Holdings� Ltd.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3、Lexmark�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的基本情况

（1）名称：Lexmark�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2） 注册地址：Unit� 402, � 4/F; � Fairmont� Hse� No� 8; � Cotton� Tree� Drive, � Adminralty�

Hong� Kong

（3）成立时间：2016年10月25日

（4）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5） 董事会成员：Derek� Roy� Crane; � Hui� David� He; � David� Jaemin� Kim; � Dongying�

Wang;� Yanguo� Wang;� Hao� Chen;� Wei� Yan

（6）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100股普通股

（7）与公司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其他说明：Lexmark�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4、Apex� Swiss� Holdings� Sàrl的基本情况

（1）名称：Apex� Swiss� Holdings� Sàrl

（2）注册地址：Cité de� l’ Ouest� 2,2000� Neuchatel� -� Switzerland

（3）成立时间：2016年11月2日

（4）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5） 董事会成员：Phillip� Edmond� Cassou;Katherine� Chao;Steven� Chu;Michael� Kantor;

Sosale� Shankara� Sastry;Wenhong� Kevin� Sun;Laura� D'Andrea� Tyson

（6）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2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00瑞士法郎

（7）与公司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其他说明：Apex� Swiss� Holdings� Sàrl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5、Lexmar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 Sàrl的基本情况

（1）名称：Lexmar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 Sàrl

（2）注册地址：20� Route� de� Pre-Bois,� ICC� Bloc� A,� CH-1215,� Geneva� CH

（3）成立时间：2016年10月18日

（4）主营业务：以销售激光打印机硬件、耗材及零部件、提供MPS（打印管理服务）、维护及系统集成

等服务为主要业务;�控股公司

（5）负责人：Stéphane� Bily

（6）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3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000瑞士法郎

（7）与公司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其他说明：Lexmar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 Sàrl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6、Lexmark� Group� Company� Limited的基本情况

（1）名称：Lexmark� � Group� Company� Limited

（2） 注册地址：Unit� 402, � 4/F; � Fairmont� Hse� No� 8; � Cotton� Tree� Drive, � Adminralty�

Hong� Kong

（3）成立时间：2016年11月3日

（4）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5）董事会成员：Derek� Roy� Crane;� Lincoln� Lin� Feng� Pan;� David� Jaemin� Kim;� Dongying�

Wang;� Hao� Chen;� Wai� Yan

（6）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1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00港币

（7）与公司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其他说明：Lexmark� Group� Company� Limited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7、利盟国际

详见本公告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四、董事会确认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全面了解了被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并查阅了被担保人近期的财务报表。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担保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本次担保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都具有控制

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利盟国际新的银团贷款，由公司的多个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资产担保、股权

质押等多种形式的担保，本次担保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本次担保的担保人

和被担保人都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总额为523,165.10万元，实际使用总额为223,435.40万元，分

别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6.60%、15.63%，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审批

总额为363,165.10万元，实际使用总额为69,435.40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3、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4、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5、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相关的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2-086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召开的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规定决

议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应提交由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8月 9日（星期二）下午 14:30� 。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8�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8�月9�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 ，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 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 8�月 4�日（星期四）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

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7�楼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回购股份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股东协议〉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议案1、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3、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的投

票结果单独统计并披露。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告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回购股份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股东协议〉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2�年 8�月 8�日（星期一），8:30－11:30� ，14:30－17:30；

2、登记方式和手续：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附件 2）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账户卡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

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登记表》（件 3），以便确认登

记。 信函或传真应在 2022�年 8�月 8�日 17：30�前送达本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

样。

3、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美娟、杨季然

联系电话：0756-3265238

传真号码：0756-3265238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7�楼证券部

邮编：51906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1）投票代码：362180

（2）投票简称：纳思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8�月 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

为2022年8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

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回购股份的

议案》 √

2.00 《关于修改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股东协议〉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附注：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2、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附件3：

股东登记表

截止2022年8月4日下午15� ：00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002180纳思达股票，现登记参加公

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年月日

（上接B047版）

证券代码：603279� � � � � � � �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2-054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93,614,089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7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9年6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景津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61号）核准，景津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

050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359,535,000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

为400,035,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5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359,535,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共涉及5名股东，分

别为景津投资有限公司、姜桂廷、宋桂花、陈有法、魏兰英，上述股东对应的限

售股股份数量为293,614,08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0.91%。上述股东限售股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

于2022年7月29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40,500,000股,公司总股本由359,535,000股变更为400,035,000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5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59,535,000股。

2020年7月29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期为12个月的149,810,651股

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该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后总股本为400,035,

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90,310,65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09,

724,349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景津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24）。

2020年11月18日，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增发11,

704,500股完成授予登记，增发股份均为限售股。 公司总股本由400,035,000

股增加为411,739,5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90,310,651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221,428,849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在指定媒体

披露的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1）。

2021年3月12日， 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授

予登记工作，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21.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总股本由411,739,500股增加为411,949,5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190,310,65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21,638,849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3月16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2021年11月18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

583.575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该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后总股

本为411,949,5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96,146,401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215,803,099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在指定媒体披露

的《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1年12月29日，公司完成了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

句洪伟、王世松、王永刚、李娜共计4人合计33,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 公司股份总数由411,949,500股变更为411,916,5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196,146,40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15,770,099股。 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1年12月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68）。

2022年3月14日，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的10.50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该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后总股本为411,916,5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96,251,401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15,665,099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8日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5）。

2022年5月27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授予805.9329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总股本411,916,5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188,192,07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23,724,428股。 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2年5月3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2022年4月28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2022年6月16日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411,916,500股变更为576,

683,1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63,468,90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13,214,199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景津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上

述转增导致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同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转增前持有的限售股数量 本次转增增加数量 转增后持有的限售股数量

1 景津投资有限公司 137,366,349 54,946,540 192,312,889

2 姜桂廷 49,342,700 19,737,080 69,079,780

3 宋桂花 23,013,100 9,205,240 32,218,340

4 陈有法 1,980 792 2,772

5 魏兰英 220 88 308

合计 209,724,349 83,889,740 293,614,089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

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景津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在本

公司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本公司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

减持，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股份总数的25%。 本公司承诺减

持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

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违规减持收

益上缴公司。 ”

2、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姜桂廷先生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申

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

作相应调整。在本人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允许

的方式进行减持，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5%。 本人

承诺减持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

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如本人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违规减

持收益上缴公司。 ”

3、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宋桂花女士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配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

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

作相应调整。在本人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允许

的方式进行减持，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5%。 本人

承诺减持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

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如本人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违规减

持收益上缴公司。 ”

4、 因公司股东杭州环亚炼化装备有限公司注销而依法取得股份的陈有

法、 魏兰英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

1、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事项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首次公开发行时做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2、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93,614,08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7月29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单位：%）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1 景津投资有限公司 192,312,889 33.3481 192,312,889 0

2 姜桂廷 69,079,780 11.9788 69,079,780 0

3 宋桂花 32,218,340 5.5868 32,218,340 0

4 陈有法 2,772 0.0005 2,772 0

5 魏兰英 308 0.0001 308 0

合计 293,614,089 50.9143 293,614,089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3,214,199 -293,614,089 19,600,11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63,468,901 293,614,089 557,082,990

股份合计 576,683,100 576,683,1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09� � � � � � � �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2022-021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14,792,2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27.8951%，限售期为自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地信”或“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次上市

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无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8月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5月21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85号）及《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

股说明书》（以下称“《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

000.00万股，并于2021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60,

00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77,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1,647.0450万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352.9550万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7,970,450股限

售股已于2022年2月7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4名，限售期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14,792,2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比例为27.8951%。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214,792,200股，将于2022年8月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及《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等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东就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

承诺如下：

1、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宁波中地信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凌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承诺：（1）本企业/公司自正元地信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正元地信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正元地信回购

该部分股份。（2）本企业/公司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

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正元地信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未

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正元地信股份。

2、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自正元地信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正元地信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正元地信

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正元地信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均已严

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 正元地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

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及股东限售承诺；

（三）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正元地信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正元地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14,792,2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27.8951%，限

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无战略

配售股份。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8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宁波中地信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3,728,600 9.5751% 73,728,600 0

2

珠海凌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1,263,800 9.2550% 71,263,800 0

3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39,907,800 5.1828% 39,907,800 0

4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9,892,000 3.8821% 29,892,000 0

合计 214,792,200 27.8951% 214,792,20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214,792,200

合计 214,792,200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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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绿河晨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

河晨晟” ）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河睿能” ）、宁波燕

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燕园”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国芳” )持有公司股份7,286,1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减持前的9.94%降低至

7.10%。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2日收到绿河晨晟及其一致

行动人绿河睿能、宁波燕园、甘肃国芳发来的《关于持有奥来德股份变动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

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1 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宁波高新区聚贤路587弄15号2#楼10-1-9

权益变动时间 2021/11/24-2022/7/22

名称2 宁波绿河晨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宁波高新区聚贤路587弄15号2#楼10-1-1

权益变动时间 2021/11/24-2022/7/22

名称3 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四海大道3号商会大厦407室-2

权益变动时间 2021/11/24-2022/7/22

名称4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权益变动时间 -

权益变动

明细

股东

名称

变动

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绿河

睿能

集中

竞价

2021/11/24～2022/6/22 人民币普通股 0 0%

集中

竞价

2022/6/23～2022/7/22 人民币普通股 332,678 0.32%

绿河

晨晟

大宗

交易

2021/11/24～2022/6/22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0.27%

集中

竞价、大宗

交易

2022/6/23～2022/7/22 人民币普通股 2,168,422 2.11%

宁波燕园

集中

竞价

2021/11/24～2022/6/22 人民币普通股 78,971 0.11%

集中

竞价

2022/6/23～2022/7/22 人民币普通股 0 0%

甘肃国芳 - - - - -

合计 - - 不适用 2.81%

备注：

1．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披露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份（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由73,329,440股增加至102,661,216股。 绿河晨晟持股数由

3,200,000股增至4,480,000股，绿河睿能持股数由1,670,000股增至2,338,000股，宁波燕园持股数

由120,882股增至169,235股，甘肃国芳持股数由2,000,000股增至2,800,000股。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表中“权益变动明细”之“减持股数（股）”一列合计处标注“不适用” ，主要

系2021年11月24日至2022年6月22日期间减持股份数为转增股本前减持数，2022年6月23日至2022年7

月22日期间减持股份数为转增股本后减持数，故未进行该项合计。

3． 绿河晨晟转增前大宗交易减持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 减持股数200,000股， 减持比例为

0.27%；转增后大宗交易减持时间为2022年7月21日，减持股数800,000股；2022年7月22日减持股数1,

253,224股，合计减持2,053,224股，减持比例2.00%。 不违反大宗交易减持时间及减持比例的限制规

定。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

5．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绿河

睿能

合计

持有股份

1,670,000 2.28% 2,005,322 1.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70,000 2.28% 2,005,322 1.95%

绿河

晨晟

合计

持有股份

3,400,000 4.65% 2,311,578 2.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00,000 4.65% 2,311,578 2.25%

宁波

燕园

合计

持有股份

199,853 0.27% 169,235 0.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853 0.27% 169,235 0.16%

甘肃

国芳

合计

持有股份

2,000,000 2.73% 2,800,000 2.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00,000 2.73% 2,800,000 2.73%

合计持有股份 7,269,853 9.93% 7,286,135 7.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69,853 9.93% 7,286,135 7.10%

注：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数大于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数，系因上市公司实

施权益分派转增股份（每10股转增4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到转增股份所致。

2．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269,853股，占公司总股本73,

136,700股的实际比例为9.94%。 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比例差额与权益变动情况表中合计减持比例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4.�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具体减持股份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2年6月9日披露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

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3日


